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2003號

上  訴  人  維輪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典佑（鈜暘投資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

訴訟代理人  劉秋絹律師

            丁偉揚律師

            廖姿寧律師

被 上訴 人  圖塑鋼模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雅慧       

訴訟代理人  劉國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承攬報酬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5月24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1年度重上更二字第

14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之上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

高等法院。

    理  由

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伊承攬上訴人之汽車模具開發工作，並於原

判決附表（下稱附表）所示之簽約日，就附表編號1至15所示之

模具簽訂委託開發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付款方式為：

第1期簽約完成付款30％、第2期模具雕刻完成付款20％、第3期

首次試模完成付款20％、第4期產品正式量產及經雙方品管人員

認可首批量產交貨後付款20％、第5期經CAPA（即美國合格汽車

零件協會Certified Automotive Parts Association）認證完成

付款10％。伊已完成附表編號1至14所示模具之開發，並已通過

CAPA認證等情，依系爭契約約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附表編號1

至14所示之報酬新臺幣（下同）1,006萬9,750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即103年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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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編號15所示B396號模具第5

期報酬34萬5,000元本息部分，業受敗訴判決確定，不予贅

敘）。

上訴人則以：附表編號10至14所示模具均有瑕疵，伊乃委請其他

廠商修繕後通過CAPA認證，因此支出修繕費92萬4,400元（下稱

甲修繕費），該模具既有瑕疵，被上訴人自不得請求該部分報

酬。附表編號15所示B396號模具經送CAPA檢測2次均未通過，伊

乃另請訴外人享峻有限公司（下稱享峻公司）開發B463號模具，

並為節省材質測試費用，將B463號模具以B396號模具名義送交

CAPA檢測並通過認證，被上訴人應退還伊就B396號模具已付報酬

310萬5,000元（下稱乙報酬）、賠償重新開發該模具費用345萬

元（下稱乙費用）、懲罰性違約金345萬元（下稱乙違約金）。

被上訴人為訴外人翰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翰徽公司)開發之

6067號模具送CAPA檢測未過，被上訴人應返還已領報酬387萬元

（下稱丙報酬）、賠償開發樣品費7萬4,193元、CAPA認證材測費

13萬5,835元、送往美國合車費用24萬7,378元（合計45萬7,406

元，下稱丙費用）及懲罰性違約金430萬元（下稱丙違約金）予

翰徽公司，翰徽公司已將丙報酬、費用、違約金債權讓與伊，爰

以甲修繕費，乙報酬、費用、違約金，及丙報酬、費用、違約金

之債權，就被上訴人本件請求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於第一

審提起反訴，主張：伊以前述債權對被上訴人之請求為抵銷後尚

有餘額，就該餘額之一部為請求等情，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50萬

元，及自反訴請求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利息之判決。

原審維持第一審就上開部分所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駁回上訴

人之上訴，係以：兩造就附表編號1至15所示模具簽訂系爭契

約，約定由被上訴人開發各該模具，報酬分5期給付，第5期於

CAPA認證完成時給付。附表編號1至14所示模具均已通過CAPA認

證，該模具有瑕疵，係被上訴人應否負瑕疵擔保責任之問題，上

訴人不得據之拒絕給付該模具第4、5期報酬，被上訴人請求上訴

人給付尚未給付之第4、5期報酬共計1,006萬9,750元，尚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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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訴人未能證明其曾先定期請求被上訴人修補附表編號10至

14所示模具之瑕疵而其拒不修補，不得請求被上訴人償還甲修繕

費。次查被上訴人交付之B396號模具二度送CAPA檢測未通過，其

不得請求上訴人給付該模具第5期報酬34萬5,000元。又上訴人為

能儘速量產零件搶佔市場，遂請享峻公司重新開發B463號模具，

用以替代B396號模具，並為節省材質測試費用，將B463號模具冠

以B396號名義送CAPA檢測並已通過認證等情，亦經證人即享峻公

司股東林宏俊、證人即上訴人員工李澤豐、賴成華證實，並有

CAPA認證汽車零件之適配汽車測試報告、B396號模具合車失敗報

告與SI調查表、模治具外包合約書、產品開發資料卡、CAPA合格

通知書在卷足據。依兩造關於B396號模具之契約（下稱B396號模

具契約）第4條、第12條之約定，可見於發生該契約第4條明確約

定開模失敗具體情事之狀況，被上訴人始負有返還已收取報酬、

給付衍生費用及懲罰性違約金之義務。惟B396號模具送CAPA檢測

前，已先通過美商安泰樂股份有限公司在臺辦理之合車選樣程

序，且自101年11月起即開始進行製品量產並推出於市場販售，

足見被上訴人於兩造約定之101年12月8日交貨期限前，即已完成

開發並交付B396號模具，被上訴人復無解散、清算情事，自不符

合B396號模具契約第4條所約定開模失敗之具體事由。況被上訴

人開發之模具縱未獲CAPA認證，上訴人仍可憑以生產該零件製品

並對外販售，可見是否完成CAPA認證，並非兩造約定模具開發失

敗之具體事由，僅為開發模具之品質要求，及第5期報酬之付款

條件。上訴人謂因B396號模具未通過CAPA認證即應視為開發失

敗，其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乙報酬，給

付乙費用、違約金，核無理由。再翰徽公司及被上訴人間6067號

模具契約第5條、第16條約定，就開模失敗之具體情事亦約定明

確，未通過CAPA認證並非開模失敗事由，且被上訴人已交付6067

號模具予翰徽公司，該公司亦曾用以量產製品，於100年10月開

始上市銷售，並無開模失敗情形。被上訴人與翰徽公司嗣於102

年8月9日就6067號模具之修繕調整達成設計變更之協議，約定被

上訴人於同年9月24日前依協議要求完成修改，屆時將以CAPA標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準辦理驗收；於同年8月22日再次召開協調會，約定設計變更完

成期限同前，如被上訴人無法於期限內完成，即放棄尾款請領權

利，且修改後外觀品質需比未修改前好，如未改善或品質較原本

差，需判定開發失敗（下稱6067號模具設計變更協議）；被上訴

人修改後，於102年10月2日及8日進行測試，仍未能通過。惟

6067號模具設計變更協議將模具修改後應具備之品質外觀水準，

作為判定開發成敗之唯一準據，至於是否遵期完成僅影響被上訴

人請領第5期報酬之權利而已。被上訴人雖逾期交付設計變更後

之6067號模具，惟該模具是否符合6067號模具設計變更協議所約

定之外觀品質標準，因上訴人或翰徽公司均不願再行測試，無從

證明已經開發失敗。翰徽公司不得以被上訴人違反6067號模具契

約之約定為由，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丙報酬、費用及給付違約金，

上訴人亦無從受讓該債權。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並無甲修繕費，乙

報酬、費用、違約金債權，丙報酬、費用、違約金債權，其執之

對被上訴人本件之請求為抵銷，及就抵銷後餘額之一部反訴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50萬元，為無理由，均不應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

基礎。

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

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系

爭B396號模具契約第4條、第12條依序約定：「本標的產品開發

之工法需經乙方（上訴人）同意，需於民國101年12月8日完成開

發、生產上市，開發期間如遇不可抗拒之原因而無法如期完成開

發工作或未能於量產後8個月內達到安泰樂工程師合車選樣標準

者，則甲方（被上訴人）須立即通知乙方協議處理。前述未如期

完成開發工作或通過上述選樣標準者，則乙方視甲方開模失敗，

且甲方須退還乙方已付之所有模具費用...；甲方有違反本約

者，除依本約其他約定外，另依模具總金額給付予維輪公司（上

訴人）作為懲罰性違約金，並同意維輪公司得自應給付之貨款中

扣除所有因此而衍生之所有費用」（見第一審卷一第32頁以

下）。原審既認被上訴人開發製作之B396號模具第5期報酬，依

約於CAPA認證完成時給付，該模具未通過CAPA認證，被上訴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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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請求上訴人給付該模具第5期報酬，則能否謂被上訴人已完成

所承攬B396號模具之開發工作，上訴人不得依上開約定為請求，

自滋疑問。原審未詳查審認，遽謂B396號模具未通過CAPA認證非

屬開發失敗，進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尚有可議。又上訴人得

否對被上訴人為請求及其金額，既尚待事實審調查審認，自應將

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全部廢棄發回。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上

開於其不利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

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14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禎

                                法官  李  瑜  娟

                                法官  邱  景  芬

                                法官  管  靜  怡

                                法官  王  怡  雯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宜  玲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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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2003號
上  訴  人  維輪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典佑（鈜暘投資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


訴訟代理人  劉秋絹律師
            丁偉揚律師
            廖姿寧律師
被 上訴 人  圖塑鋼模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雅慧        
訴訟代理人  劉國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承攬報酬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24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1年度重上更二字第14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之上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伊承攬上訴人之汽車模具開發工作，並於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所示之簽約日，就附表編號1至15所示之模具簽訂委託開發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付款方式為：第1期簽約完成付款30％、第2期模具雕刻完成付款20％、第3期首次試模完成付款20％、第4期產品正式量產及經雙方品管人員認可首批量產交貨後付款20％、第5期經CAPA（即美國合格汽車零件協會Certified Automotive Parts Association）認證完成付款10％。伊已完成附表編號1至14所示模具之開發，並已通過CAPA認證等情，依系爭契約約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附表編號1至14所示之報酬新臺幣（下同）1,006萬9,7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3年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編號15所示B396號模具第5期報酬34萬5,000元本息部分，業受敗訴判決確定，不予贅敘）。
上訴人則以：附表編號10至14所示模具均有瑕疵，伊乃委請其他廠商修繕後通過CAPA認證，因此支出修繕費92萬4,400元（下稱甲修繕費），該模具既有瑕疵，被上訴人自不得請求該部分報酬。附表編號15所示B396號模具經送CAPA檢測2次均未通過，伊乃另請訴外人享峻有限公司（下稱享峻公司）開發B463號模具，並為節省材質測試費用，將B463號模具以B396號模具名義送交CAPA檢測並通過認證，被上訴人應退還伊就B396號模具已付報酬310萬5,000元（下稱乙報酬）、賠償重新開發該模具費用345萬元（下稱乙費用）、懲罰性違約金345萬元（下稱乙違約金）。被上訴人為訴外人翰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翰徽公司)開發之6067號模具送CAPA檢測未過，被上訴人應返還已領報酬387萬元（下稱丙報酬）、賠償開發樣品費7萬4,193元、CAPA認證材測費13萬5,835元、送往美國合車費用24萬7,378元（合計45萬7,406元，下稱丙費用）及懲罰性違約金430萬元（下稱丙違約金）予翰徽公司，翰徽公司已將丙報酬、費用、違約金債權讓與伊，爰以甲修繕費，乙報酬、費用、違約金，及丙報酬、費用、違約金之債權，就被上訴人本件請求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於第一審提起反訴，主張：伊以前述債權對被上訴人之請求為抵銷後尚有餘額，就該餘額之一部為請求等情，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50萬元，及自反訴請求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
原審維持第一審就上開部分所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駁回上訴人之上訴，係以：兩造就附表編號1至15所示模具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開發各該模具，報酬分5期給付，第5期於CAPA認證完成時給付。附表編號1至14所示模具均已通過CAPA認證，該模具有瑕疵，係被上訴人應否負瑕疵擔保責任之問題，上訴人不得據之拒絕給付該模具第4、5期報酬，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尚未給付之第4、5期報酬共計1,006萬9,750元，尚無不合。上訴人未能證明其曾先定期請求被上訴人修補附表編號10至14所示模具之瑕疵而其拒不修補，不得請求被上訴人償還甲修繕費。次查被上訴人交付之B396號模具二度送CAPA檢測未通過，其不得請求上訴人給付該模具第5期報酬34萬5,000元。又上訴人為能儘速量產零件搶佔市場，遂請享峻公司重新開發B463號模具，用以替代B396號模具，並為節省材質測試費用，將B463號模具冠以B396號名義送CAPA檢測並已通過認證等情，亦經證人即享峻公司股東林宏俊、證人即上訴人員工李澤豐、賴成華證實，並有CAPA認證汽車零件之適配汽車測試報告、B396號模具合車失敗報告與SI調查表、模治具外包合約書、產品開發資料卡、CAPA合格通知書在卷足據。依兩造關於B396號模具之契約（下稱B396號模具契約）第4條、第12條之約定，可見於發生該契約第4條明確約定開模失敗具體情事之狀況，被上訴人始負有返還已收取報酬、給付衍生費用及懲罰性違約金之義務。惟B396號模具送CAPA檢測前，已先通過美商安泰樂股份有限公司在臺辦理之合車選樣程序，且自101年11月起即開始進行製品量產並推出於市場販售，足見被上訴人於兩造約定之101年12月8日交貨期限前，即已完成開發並交付B396號模具，被上訴人復無解散、清算情事，自不符合B396號模具契約第4條所約定開模失敗之具體事由。況被上訴人開發之模具縱未獲CAPA認證，上訴人仍可憑以生產該零件製品並對外販售，可見是否完成CAPA認證，並非兩造約定模具開發失敗之具體事由，僅為開發模具之品質要求，及第5期報酬之付款條件。上訴人謂因B396號模具未通過CAPA認證即應視為開發失敗，其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乙報酬，給付乙費用、違約金，核無理由。再翰徽公司及被上訴人間6067號模具契約第5條、第16條約定，就開模失敗之具體情事亦約定明確，未通過CAPA認證並非開模失敗事由，且被上訴人已交付6067號模具予翰徽公司，該公司亦曾用以量產製品，於100年10月開始上市銷售，並無開模失敗情形。被上訴人與翰徽公司嗣於102年8月9日就6067號模具之修繕調整達成設計變更之協議，約定被上訴人於同年9月24日前依協議要求完成修改，屆時將以CAPA標準辦理驗收；於同年8月22日再次召開協調會，約定設計變更完成期限同前，如被上訴人無法於期限內完成，即放棄尾款請領權利，且修改後外觀品質需比未修改前好，如未改善或品質較原本差，需判定開發失敗（下稱6067號模具設計變更協議）；被上訴人修改後，於102年10月2日及8日進行測試，仍未能通過。惟6067號模具設計變更協議將模具修改後應具備之品質外觀水準，作為判定開發成敗之唯一準據，至於是否遵期完成僅影響被上訴人請領第5期報酬之權利而已。被上訴人雖逾期交付設計變更後之6067號模具，惟該模具是否符合6067號模具設計變更協議所約定之外觀品質標準，因上訴人或翰徽公司均不願再行測試，無從證明已經開發失敗。翰徽公司不得以被上訴人違反6067號模具契約之約定為由，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丙報酬、費用及給付違約金，上訴人亦無從受讓該債權。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並無甲修繕費，乙報酬、費用、違約金債權，丙報酬、費用、違約金債權，其執之對被上訴人本件之請求為抵銷，及就抵銷後餘額之一部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50萬元，為無理由，均不應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系爭B396號模具契約第4條、第12條依序約定：「本標的產品開發之工法需經乙方（上訴人）同意，需於民國101年12月8日完成開發、生產上市，開發期間如遇不可抗拒之原因而無法如期完成開發工作或未能於量產後8個月內達到安泰樂工程師合車選樣標準者，則甲方（被上訴人）須立即通知乙方協議處理。前述未如期完成開發工作或通過上述選樣標準者，則乙方視甲方開模失敗，且甲方須退還乙方已付之所有模具費用...；甲方有違反本約者，除依本約其他約定外，另依模具總金額給付予維輪公司（上訴人）作為懲罰性違約金，並同意維輪公司得自應給付之貨款中扣除所有因此而衍生之所有費用」（見第一審卷一第32頁以下）。原審既認被上訴人開發製作之B396號模具第5期報酬，依約於CAPA認證完成時給付，該模具未通過CAPA認證，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上訴人給付該模具第5期報酬，則能否謂被上訴人已完成所承攬B396號模具之開發工作，上訴人不得依上開約定為請求，自滋疑問。原審未詳查審認，遽謂B396號模具未通過CAPA認證非屬開發失敗，進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尚有可議。又上訴人得否對被上訴人為請求及其金額，既尚待事實審調查審認，自應將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全部廢棄發回。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上開於其不利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14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禎
                                法官  李  瑜  娟
                                法官  邱  景  芬
                                法官  管  靜  怡
                                法官  王  怡  雯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宜  玲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25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2003號
上  訴  人  維輪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典佑（鈜暘投資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

訴訟代理人  劉秋絹律師
            丁偉揚律師
            廖姿寧律師
被 上訴 人  圖塑鋼模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雅慧        
訴訟代理人  劉國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承攬報酬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5月24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1年度重上更二字第
14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之上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
高等法院。
    理  由
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伊承攬上訴人之汽車模具開發工作，並於原
判決附表（下稱附表）所示之簽約日，就附表編號1至15所示之
模具簽訂委託開發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付款方式為：
第1期簽約完成付款30％、第2期模具雕刻完成付款20％、第3期首
次試模完成付款20％、第4期產品正式量產及經雙方品管人員認可
首批量產交貨後付款20％、第5期經CAPA（即美國合格汽車零件協
會Certified Automotive Parts Association）認證完成付款10
％。伊已完成附表編號1至14所示模具之開發，並已通過CAPA認證
等情，依系爭契約約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附表編號1至14所示
之報酬新臺幣（下同）1,006萬9,7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即103年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被
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編號15所示B396號模具第5期報酬34
萬5,000元本息部分，業受敗訴判決確定，不予贅敘）。
上訴人則以：附表編號10至14所示模具均有瑕疵，伊乃委請其他
廠商修繕後通過CAPA認證，因此支出修繕費92萬4,400元（下稱
甲修繕費），該模具既有瑕疵，被上訴人自不得請求該部分報酬
。附表編號15所示B396號模具經送CAPA檢測2次均未通過，伊乃
另請訴外人享峻有限公司（下稱享峻公司）開發B463號模具，並
為節省材質測試費用，將B463號模具以B396號模具名義送交CAPA
檢測並通過認證，被上訴人應退還伊就B396號模具已付報酬310
萬5,000元（下稱乙報酬）、賠償重新開發該模具費用345萬元（
下稱乙費用）、懲罰性違約金345萬元（下稱乙違約金）。被上
訴人為訴外人翰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翰徽公司)開發之6067
號模具送CAPA檢測未過，被上訴人應返還已領報酬387萬元（下
稱丙報酬）、賠償開發樣品費7萬4,193元、CAPA認證材測費13萬
5,835元、送往美國合車費用24萬7,378元（合計45萬7,406元，
下稱丙費用）及懲罰性違約金430萬元（下稱丙違約金）予翰徽
公司，翰徽公司已將丙報酬、費用、違約金債權讓與伊，爰以甲
修繕費，乙報酬、費用、違約金，及丙報酬、費用、違約金之債
權，就被上訴人本件請求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於第一審提
起反訴，主張：伊以前述債權對被上訴人之請求為抵銷後尚有餘
額，就該餘額之一部為請求等情，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50萬元，
及自反訴請求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
之判決。
原審維持第一審就上開部分所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駁回上訴
人之上訴，係以：兩造就附表編號1至15所示模具簽訂系爭契約
，約定由被上訴人開發各該模具，報酬分5期給付，第5期於CAPA
認證完成時給付。附表編號1至14所示模具均已通過CAPA認證，
該模具有瑕疵，係被上訴人應否負瑕疵擔保責任之問題，上訴人
不得據之拒絕給付該模具第4、5期報酬，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
付尚未給付之第4、5期報酬共計1,006萬9,750元，尚無不合。上
訴人未能證明其曾先定期請求被上訴人修補附表編號10至14所示
模具之瑕疵而其拒不修補，不得請求被上訴人償還甲修繕費。次
查被上訴人交付之B396號模具二度送CAPA檢測未通過，其不得請
求上訴人給付該模具第5期報酬34萬5,000元。又上訴人為能儘速
量產零件搶佔市場，遂請享峻公司重新開發B463號模具，用以替
代B396號模具，並為節省材質測試費用，將B463號模具冠以B396
號名義送CAPA檢測並已通過認證等情，亦經證人即享峻公司股東
林宏俊、證人即上訴人員工李澤豐、賴成華證實，並有CAPA認證
汽車零件之適配汽車測試報告、B396號模具合車失敗報告與SI調
查表、模治具外包合約書、產品開發資料卡、CAPA合格通知書在
卷足據。依兩造關於B396號模具之契約（下稱B396號模具契約）
第4條、第12條之約定，可見於發生該契約第4條明確約定開模失
敗具體情事之狀況，被上訴人始負有返還已收取報酬、給付衍生
費用及懲罰性違約金之義務。惟B396號模具送CAPA檢測前，已先
通過美商安泰樂股份有限公司在臺辦理之合車選樣程序，且自10
1年11月起即開始進行製品量產並推出於市場販售，足見被上訴
人於兩造約定之101年12月8日交貨期限前，即已完成開發並交付
B396號模具，被上訴人復無解散、清算情事，自不符合B396號模
具契約第4條所約定開模失敗之具體事由。況被上訴人開發之模
具縱未獲CAPA認證，上訴人仍可憑以生產該零件製品並對外販售
，可見是否完成CAPA認證，並非兩造約定模具開發失敗之具體事
由，僅為開發模具之品質要求，及第5期報酬之付款條件。上訴
人謂因B396號模具未通過CAPA認證即應視為開發失敗，其得依系
爭契約第12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乙報酬，給付乙費用、違
約金，核無理由。再翰徽公司及被上訴人間6067號模具契約第5
條、第16條約定，就開模失敗之具體情事亦約定明確，未通過CA
PA認證並非開模失敗事由，且被上訴人已交付6067號模具予翰徽
公司，該公司亦曾用以量產製品，於100年10月開始上市銷售，
並無開模失敗情形。被上訴人與翰徽公司嗣於102年8月9日就606
7號模具之修繕調整達成設計變更之協議，約定被上訴人於同年9
月24日前依協議要求完成修改，屆時將以CAPA標準辦理驗收；於
同年8月22日再次召開協調會，約定設計變更完成期限同前，如
被上訴人無法於期限內完成，即放棄尾款請領權利，且修改後外
觀品質需比未修改前好，如未改善或品質較原本差，需判定開發
失敗（下稱6067號模具設計變更協議）；被上訴人修改後，於10
2年10月2日及8日進行測試，仍未能通過。惟6067號模具設計變
更協議將模具修改後應具備之品質外觀水準，作為判定開發成敗
之唯一準據，至於是否遵期完成僅影響被上訴人請領第5期報酬
之權利而已。被上訴人雖逾期交付設計變更後之6067號模具，惟
該模具是否符合6067號模具設計變更協議所約定之外觀品質標準
，因上訴人或翰徽公司均不願再行測試，無從證明已經開發失敗
。翰徽公司不得以被上訴人違反6067號模具契約之約定為由，請
求被上訴人返還丙報酬、費用及給付違約金，上訴人亦無從受讓
該債權。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並無甲修繕費，乙報酬、費用、違約
金債權，丙報酬、費用、違約金債權，其執之對被上訴人本件之
請求為抵銷，及就抵銷後餘額之一部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50萬
元，為無理由，均不應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
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系
爭B396號模具契約第4條、第12條依序約定：「本標的產品開發
之工法需經乙方（上訴人）同意，需於民國101年12月8日完成開
發、生產上市，開發期間如遇不可抗拒之原因而無法如期完成開
發工作或未能於量產後8個月內達到安泰樂工程師合車選樣標準
者，則甲方（被上訴人）須立即通知乙方協議處理。前述未如期
完成開發工作或通過上述選樣標準者，則乙方視甲方開模失敗，
且甲方須退還乙方已付之所有模具費用...；甲方有違反本約者
，除依本約其他約定外，另依模具總金額給付予維輪公司（上訴
人）作為懲罰性違約金，並同意維輪公司得自應給付之貨款中扣
除所有因此而衍生之所有費用」（見第一審卷一第32頁以下）。
原審既認被上訴人開發製作之B396號模具第5期報酬，依約於CAP
A認證完成時給付，該模具未通過CAPA認證，被上訴人不得請求
上訴人給付該模具第5期報酬，則能否謂被上訴人已完成所承攬B
396號模具之開發工作，上訴人不得依上開約定為請求，自滋疑
問。原審未詳查審認，遽謂B396號模具未通過CAPA認證非屬開發
失敗，進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尚有可議。又上訴人得否對被
上訴人為請求及其金額，既尚待事實審調查審認，自應將原判決
不利上訴人部分全部廢棄發回。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上開於其
不利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
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14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禎
                                法官  李  瑜  娟
                                法官  邱  景  芬
                                法官  管  靜  怡
                                法官  王  怡  雯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宜  玲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25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2003號
上  訴  人  維輪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典佑（鈜暘投資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

訴訟代理人  劉秋絹律師
            丁偉揚律師
            廖姿寧律師
被 上訴 人  圖塑鋼模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雅慧        
訴訟代理人  劉國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承攬報酬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24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1年度重上更二字第14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之上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伊承攬上訴人之汽車模具開發工作，並於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所示之簽約日，就附表編號1至15所示之模具簽訂委託開發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付款方式為：第1期簽約完成付款30％、第2期模具雕刻完成付款20％、第3期首次試模完成付款20％、第4期產品正式量產及經雙方品管人員認可首批量產交貨後付款20％、第5期經CAPA（即美國合格汽車零件協會Certified Automotive Parts Association）認證完成付款10％。伊已完成附表編號1至14所示模具之開發，並已通過CAPA認證等情，依系爭契約約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附表編號1至14所示之報酬新臺幣（下同）1,006萬9,7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3年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附表編號15所示B396號模具第5期報酬34萬5,000元本息部分，業受敗訴判決確定，不予贅敘）。
上訴人則以：附表編號10至14所示模具均有瑕疵，伊乃委請其他廠商修繕後通過CAPA認證，因此支出修繕費92萬4,400元（下稱甲修繕費），該模具既有瑕疵，被上訴人自不得請求該部分報酬。附表編號15所示B396號模具經送CAPA檢測2次均未通過，伊乃另請訴外人享峻有限公司（下稱享峻公司）開發B463號模具，並為節省材質測試費用，將B463號模具以B396號模具名義送交CAPA檢測並通過認證，被上訴人應退還伊就B396號模具已付報酬310萬5,000元（下稱乙報酬）、賠償重新開發該模具費用345萬元（下稱乙費用）、懲罰性違約金345萬元（下稱乙違約金）。被上訴人為訴外人翰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翰徽公司)開發之6067號模具送CAPA檢測未過，被上訴人應返還已領報酬387萬元（下稱丙報酬）、賠償開發樣品費7萬4,193元、CAPA認證材測費13萬5,835元、送往美國合車費用24萬7,378元（合計45萬7,406元，下稱丙費用）及懲罰性違約金430萬元（下稱丙違約金）予翰徽公司，翰徽公司已將丙報酬、費用、違約金債權讓與伊，爰以甲修繕費，乙報酬、費用、違約金，及丙報酬、費用、違約金之債權，就被上訴人本件請求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並於第一審提起反訴，主張：伊以前述債權對被上訴人之請求為抵銷後尚有餘額，就該餘額之一部為請求等情，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50萬元，及自反訴請求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
原審維持第一審就上開部分所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駁回上訴人之上訴，係以：兩造就附表編號1至15所示模具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上訴人開發各該模具，報酬分5期給付，第5期於CAPA認證完成時給付。附表編號1至14所示模具均已通過CAPA認證，該模具有瑕疵，係被上訴人應否負瑕疵擔保責任之問題，上訴人不得據之拒絕給付該模具第4、5期報酬，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尚未給付之第4、5期報酬共計1,006萬9,750元，尚無不合。上訴人未能證明其曾先定期請求被上訴人修補附表編號10至14所示模具之瑕疵而其拒不修補，不得請求被上訴人償還甲修繕費。次查被上訴人交付之B396號模具二度送CAPA檢測未通過，其不得請求上訴人給付該模具第5期報酬34萬5,000元。又上訴人為能儘速量產零件搶佔市場，遂請享峻公司重新開發B463號模具，用以替代B396號模具，並為節省材質測試費用，將B463號模具冠以B396號名義送CAPA檢測並已通過認證等情，亦經證人即享峻公司股東林宏俊、證人即上訴人員工李澤豐、賴成華證實，並有CAPA認證汽車零件之適配汽車測試報告、B396號模具合車失敗報告與SI調查表、模治具外包合約書、產品開發資料卡、CAPA合格通知書在卷足據。依兩造關於B396號模具之契約（下稱B396號模具契約）第4條、第12條之約定，可見於發生該契約第4條明確約定開模失敗具體情事之狀況，被上訴人始負有返還已收取報酬、給付衍生費用及懲罰性違約金之義務。惟B396號模具送CAPA檢測前，已先通過美商安泰樂股份有限公司在臺辦理之合車選樣程序，且自101年11月起即開始進行製品量產並推出於市場販售，足見被上訴人於兩造約定之101年12月8日交貨期限前，即已完成開發並交付B396號模具，被上訴人復無解散、清算情事，自不符合B396號模具契約第4條所約定開模失敗之具體事由。況被上訴人開發之模具縱未獲CAPA認證，上訴人仍可憑以生產該零件製品並對外販售，可見是否完成CAPA認證，並非兩造約定模具開發失敗之具體事由，僅為開發模具之品質要求，及第5期報酬之付款條件。上訴人謂因B396號模具未通過CAPA認證即應視為開發失敗，其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乙報酬，給付乙費用、違約金，核無理由。再翰徽公司及被上訴人間6067號模具契約第5條、第16條約定，就開模失敗之具體情事亦約定明確，未通過CAPA認證並非開模失敗事由，且被上訴人已交付6067號模具予翰徽公司，該公司亦曾用以量產製品，於100年10月開始上市銷售，並無開模失敗情形。被上訴人與翰徽公司嗣於102年8月9日就6067號模具之修繕調整達成設計變更之協議，約定被上訴人於同年9月24日前依協議要求完成修改，屆時將以CAPA標準辦理驗收；於同年8月22日再次召開協調會，約定設計變更完成期限同前，如被上訴人無法於期限內完成，即放棄尾款請領權利，且修改後外觀品質需比未修改前好，如未改善或品質較原本差，需判定開發失敗（下稱6067號模具設計變更協議）；被上訴人修改後，於102年10月2日及8日進行測試，仍未能通過。惟6067號模具設計變更協議將模具修改後應具備之品質外觀水準，作為判定開發成敗之唯一準據，至於是否遵期完成僅影響被上訴人請領第5期報酬之權利而已。被上訴人雖逾期交付設計變更後之6067號模具，惟該模具是否符合6067號模具設計變更協議所約定之外觀品質標準，因上訴人或翰徽公司均不願再行測試，無從證明已經開發失敗。翰徽公司不得以被上訴人違反6067號模具契約之約定為由，請求被上訴人返還丙報酬、費用及給付違約金，上訴人亦無從受讓該債權。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並無甲修繕費，乙報酬、費用、違約金債權，丙報酬、費用、違約金債權，其執之對被上訴人本件之請求為抵銷，及就抵銷後餘額之一部反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50萬元，為無理由，均不應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系爭B396號模具契約第4條、第12條依序約定：「本標的產品開發之工法需經乙方（上訴人）同意，需於民國101年12月8日完成開發、生產上市，開發期間如遇不可抗拒之原因而無法如期完成開發工作或未能於量產後8個月內達到安泰樂工程師合車選樣標準者，則甲方（被上訴人）須立即通知乙方協議處理。前述未如期完成開發工作或通過上述選樣標準者，則乙方視甲方開模失敗，且甲方須退還乙方已付之所有模具費用...；甲方有違反本約者，除依本約其他約定外，另依模具總金額給付予維輪公司（上訴人）作為懲罰性違約金，並同意維輪公司得自應給付之貨款中扣除所有因此而衍生之所有費用」（見第一審卷一第32頁以下）。原審既認被上訴人開發製作之B396號模具第5期報酬，依約於CAPA認證完成時給付，該模具未通過CAPA認證，被上訴人不得請求上訴人給付該模具第5期報酬，則能否謂被上訴人已完成所承攬B396號模具之開發工作，上訴人不得依上開約定為請求，自滋疑問。原審未詳查審認，遽謂B396號模具未通過CAPA認證非屬開發失敗，進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尚有可議。又上訴人得否對被上訴人為請求及其金額，既尚待事實審調查審認，自應將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全部廢棄發回。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上開於其不利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14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禎
                                法官  李  瑜  娟
                                法官  邱  景  芬
                                法官  管  靜  怡
                                法官  王  怡  雯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宜  玲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25　　日


